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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5高雄榮民總醫院【實驗室】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工作酬金支給參考表、115高雄

榮民總醫院【行政類】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工作酬金支給參考表 

主旨：公告本院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工作酬金支給參考表，請查
照。

說明：
一、各表列薪級適用參考於【實驗室】及【行政類】研究助理。
二、【實驗室】研究助理定義為需操作儀器實驗，具特殊專長、

證照研究助理得比照起敘。
三、【行政類】研究助理定義為政策型計畫、行政事務性質等。
四、各表所列薪資為計畫主持人參考適用，若計畫經費不足，則

以核定經費為度，計畫主持人與助理人員議定工作酬金，登
載於契約書，依約發給。

五、各表自115年1月1日起各類型研究計畫適用參考。

正本：全院各單位(電子郵件)、全院各單位(電子公布欄)
副本：本院教學研究部醫學研究科

院長 陳 金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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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實驗室】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參考表 

版次：1141216 版 

類別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級別 

 

 

年資 

高中(職) 專科 學士 碩士 博士後研究 

博士班研究生獎助金 研究助學金 

未獲博士 

候選人資格者 

已獲博士 

候選人資格者 
碩士班研究生 大專學生 

第九年 37,760 39,165 44,090 50,000 83,915 

最高以不超過

30,000 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34,000 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10,000 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6,000 元為限 

第八年 36,555 38,090 43,035 48,940 81,555 

第七年 35,480 37,015 41,970 47,765 79,195 

第六年 34,385 35,815 40,900 46,690 76,830 

第五年 33,300 34,750 39,840 45,625 74,460 

第四年 32,090 33,675 38,890 44,570 72,100 

第三年 31,020 32,595 37,950 43,390 69,740 

第二年 29,930 31,400 37,000 42,325 67,375 

第一年 29,500 30,810 36,175 41,370 65,010 

※備註說明： 

本表所列薪級適用參考於【實驗室】研究助理，「專科」級別包含五專、二專及三專等學歷，具特殊專長、證照研究助理得比照起敘。所列薪資為參考用，若計畫經費不足，則

以核定經費為度，計畫主持人與助理人員議定工作酬金，登載於契約書，依約發給。 

1. 【研究人力費】=【(全薪+單位負擔勞保+單位負擔健保+單位負擔勞退)*在職月數】+【健檢費用】+【年終獎金】+【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 【年終工作獎金】=全薪*1.5*(在職月數/12)。1 月 31 日以前已在職及 2 月 1 日以後各月份到職且 12 月 1 日仍在職者、12 月份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得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 

放。年終工作獎金之發放應考量助理人員工作表現優劣，於計畫編列研究人力費預算額度內發放，若遇經費不足，得以酌減。【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全薪+年終獎金-投保薪

資)*0.0211。 

3. 在職助理人員【健檢費用】各類健檢費用請參考相關公告預估編入研究人力費項下，請參考以下健檢項目【擇一】編列：【胸部 X 光 200】，【一般健檢(大健檢)1891】，【一般健

檢(大健檢)+有機特化 2441】，【一般健檢(大健檢)+動物從業操作人員 2696】，【一般健檢(大健檢)+有機特化+動物從業操作人員 3071】。 

 

單位:新台幣(元) 



高雄榮民總醫院【行政類】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參考表 

版次：1141216版 

類別 

 

年資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研究助學金 

碩士班研究生 大專學生 

第九年 35,041 

最高以不超過 10,000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6,000元為限 

第八年 34,145 

第七年 33,805 

第六年 33,470 

第五年 33,151 

第四年 32,826 

第三年 32,512 

第二年 32,198 

第一年 31,889 

※備註說明：  

本表所列薪級適用參考【行政類】研究助理。行政類助理定義為政策型計畫、行政事務性質等。所列薪資為參考用，若計畫經費不足，則以核定經費為

度，計畫主持人與助理人員議定工作酬金，登載於契約書，依約發給。 

1.【研究人力費】=【(全薪+單位負擔勞保+單位負擔健保+單位負擔勞退)*在職月數】+【健檢費用】+【年終獎金】+【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年終工作獎金】=全薪*1.5*(在職月數/12)。1月 31日以前已在職及 2月 1日以後各月份到職且 12月 1日仍在職者、12月份到職且當月未離職者，得

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放。年終工作獎金之發放應考量助理人員工作表現優劣，於計畫編列研究人力費預算額度內發放，若遇經費不足，得以酌減。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全薪+年終獎金-投保薪資)*0.0211。 

3.【健檢費用】各類健檢費用請參考相關公告預估編入研究人力費項下，請參考以下健檢項目【擇一】編列：【胸部 X光 200】，【一般健檢(大健檢)1891】，【一般健

檢(大健檢)+有機特化 2441】，【一般健檢(大健檢)+動物從業操作人員 2696】，【一般健檢(大健檢)+有機特化+動物從業操作人員 3071】。 

單位:新台幣(元) 


